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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北易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了能更好的开展经营业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丰智能”或“公司”）拟以人民币800万元转让

全资子公司湖北易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智控”）40%股权，并授权

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转让协议,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4、2017年4月22日，公司与肖杰先生在湖北省黄石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以人名币800万元转让易智控40%股权给自然人肖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持有的易智控股权比例由100%减至60%，肖杰持有40%股权，具体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0% 

肖杰 40%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肖杰，男，汉族，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光学专业，2010

年 6 月--2016 年 4 月，夏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担任高级设计师

一职，期间主要从事电气设备、显示器件等电子电路方面的设计开发工作，所设



计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日本佳能公司、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宝马汽车公司等，

并于 2015 年 3 月获得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电子技术开发工程师

职称；2016年 5月至今，在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任职。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易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黄石市磁湖路162号 

法定代表人：朱汉梅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实收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20200588220484U 

成立日期：2012年1月16日 

经营范围：无人机及地效飞行器（不含民用航空器）的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售后服务及零配件销售，电子电器元件销售，机械零件加工销售。航空摄影

测量与大地测量，信息服务，数字影像图制作，无人飞行器航摄，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咨询，计算机制图与软件开发，计算机及外围设备、软件销售。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16年度审计报告》（大信

审字[2017]第 2-00005号）。根据《2016年度审计报告》，易智控 2016年度报告

及 2017年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易智控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12月 2017年1-3月 

总资产 26,923,340.22 22,226,129.31 

总负债 10,139,437.60 4,584,569.45 

净资产 16,783,902.62 17,641,559.86 



营业收入 9,268.06 8,102,564.10 

净利润 -1,920,478.73 857,657.24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肖杰 

第一条、股权转让的价格 

1、本次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定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定价基准日

至办理完毕本次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产生的损益归目标公司。 

2、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6 年度审计报告，经

甲乙双方协商，在审计报告的基础上确定目标公司 40%股权的价格为 800 万元。 

3、根据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的价格，乙方须就本次股权转让向甲方合计支付

800 万元转让价款。 

第二条  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1、 甲方为本次转让股权的唯一所有权人，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

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 

2、甲方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完全履行了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 

3、与乙方共同协助目标公司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各项手续。 

4、保证及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条  乙方的保证 

1、保证其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保证购买股权是乙方的真实出资。 

3、截止本次股权转让日，受让方没有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4、 保证及时提供办理有关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所需的应由乙方签署的全部文

件，并积极配合目标公司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各项手续。 

5、乙方保证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及乙方近亲属不再以任何方式新

设或参与投资目标公司所从事行业的其他经营性主体或受聘于该等经营性主体，

不再从事与目标公司构成潜在竞争或上下游关系的任何业务。 



6、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得与其他投资者就股权转让及投融资（公司银

行贷款除外）等业务进行单方面的会谈，或签订任何投资意向或协议。 

7、保证及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是为了更好的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同时

也有利于增加公司流动资金。本次转让股权事宜不会对 2017 年度净利润产生较

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湖北易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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